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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电院字〔2026〕9号

基建处施工现场管理办法

为加强基本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文明施工监督管

理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生活秩序，确保工程安全、有

序、可控地进行。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施工规范及

学校的安保、交通等管理要求，实现在建项目的管理目

标，特制定《基建处施工现场管理规定》。

一、管理依据

1.现行法律法规行政性文件、施工规范、验收规范

等。

2.学校有关安保、交通、消防等相关管理规定。

3.《招投标文件》。

4.《施工合同》《监理合同》。

5.《施工组织设计》。

6.施工图纸等设计文件。

二、安全管理

1.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的

原则。

2.施工单位、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



2

产相关的单位，必须遵守安全管理规定，承担相应的安全

生产责任。

3.由总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，总包单

位和分包单位对在建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。分包

单位必须服从总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。

4.施工单位必须按学校主管安全部门的要求，签订安

全责任书，提交安全管理制度，并对特殊工种人员操作证

和特殊车辆、机械设备进行备案存档。

5.施工单位应按照安全责任目标的要求建立安全保证

体系，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。安全生产落实到人，配备专

职安全员，项目部各级、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安全

生产应负相应的责任。

6.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

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。经本工程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

师签字后实施。由专职安全员进行现场管理。

7.切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，建立安全培训制度，把安

全知识、安全技能、设备性能、操作规程、安全法规等作

为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，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。

8.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如电工、电焊工、架子

工、机操工、起重工、机械司机、机动车辆司机等，未经

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操作。

9.施工单位应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，实行逐级安全

技术交底制度，纵向延伸到班组全体作业人员。主要内容

有：施工作业特点和危险点、针对危险点的预防措施、应

注意的安全事项、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和标准、发生事故

后应及时采取的避难和急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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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施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，定期不定期组

织日常性检查、专业性检查、季节性检查、节假日前后检

查等，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，对发现的危险因素有计划地

采取措施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11.监理单位需对分包单位的资质、施工组织计划、施

工应急预案等进行审查，并上报基建处备案。

12.由监理单位组织安全例会，每周至少一次。基建处

相关负责人与各单位专职安全员参加，形成会议纪要，发

送各单位并签字存档。

13.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进行监理，对发现的安全

隐患，及时要求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，情况严重者要求暂停

施工，并及时报告基建处。

三、文明施工管理

1.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长春市文明工地、标准化工地

要求做好施工现场安全文明建设工作。

2.施工现场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文明施工

管理组织。分包单位服从总包单位的文明施工管理统一规

定，并接受监督检查。

3.加强文明施工的宣传和教育，专业管理人员应熟悉

掌握文明施工的规定。

4.加强落实现场文明检查，检查内容应全面周到，包

括生产区、生活区、场区场貌、环境文明及制度落实等内

容。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。拒不整改或整改

不力，给予经济处罚。

5.每周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形成纪

要，对存在的问题，由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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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总承包单位要在现场临时用电、用水管理线做明示

标志，并对日常的用水及用电进行有效的管理以保证正常

施工。如发生因自身操作失当而造成的断电、断水所引起

的停工、损失，由施工单位自身承担，另外还要自行修复

所破坏的管线，如需由相应单位进行维修时，费用由施工

单位承担。

四、关于施工应急预案的管理规定

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各类应急预案，以备事件发生时的

紧急启动，监理单位负责检查，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上

报基建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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